
法規名稱：中華民國政府與聖露西亞政府雙邊空運服務協定

簽訂日期：民國 85 年 07 月 17 日 

生效日期：民國 85 年 07 月 17 日 

 
中華民國政府與聖露西亞政府 (以下簡稱「締約雙方」) ，咸欲締結乙項

協定，以鼓勵並促進兩國間空中運輸之健全發展，茲同意彼此領土間及自

彼此領土延遠之國際空運服務之建立及發展，應遵循左列條款之規定：

第一條  定義

        為解釋本協定，除依上下文義須另作解釋者外：

        一  稱「本協定」者，係指本協定、其附錄及任何修正；

        二  稱「航空官署」者，在中華民國，指交通部部長或有權執行

            與上述部長現所行使之職務或類似之職務之任何人或機關；

            在聖露西亞，指觀光及民用航空部長或有權執行與上述部長

            現所行使之職務或類似之職務之任何人或機關、

        三  稱「指定航空公司」者，謂依照本協定第三條指定及授權之

            航空公司；

        四  稱「領土」者，謂在締約國主權下之陸地及其鄰接之領水；

        五  稱「空運服務」者，謂以有償或包租為旅客、貨物、或郵件

            之個別或混合公共運送為目的，以航空器從事之任何定期營

            運；

        六  稱「國際空運服務」者，謂空運服務航經一國以上之領土之

            上空；

        七  稱「航空公司」者，謂提供或經營國際空運服務之空運企業

            ；

        八  稱非營運目的之停留」者，謂在空中運輸中非以裝載或卸下

            旅客、貨物或郵件為目的之著陸；

        九  稱「運裁量」者，就某航空器而言，謂該航空器在一航線上

            或在航線之某航段，可用之酬載量；就某特定空運服務而言

            ，謂該服務所使用航空器之運載量，與該航空器在一特定期

            間，於特定航線或一航線之某航段營運班次之乘積；

        一○  稱「公約」者，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公開供

              簽署之國際民用航空公約。

第二條  航權

        一  締約一方授與締約他方本協定規定之權利，俾使該締約他方

            指定之航空公司，依附錄規定之航線建立並經營國際空運服

            務 (以下分別簡稱「協議之服務」及「規定之航線」) 。

        二  依據本協定之規定，締約各方指定之航空公司，在規定之航

            線上經營協議之服務時，除附錄另有規定者外，應享有下列

            權利：

         (一) 不著陸而飛越締約他方領土；

         (二) 為非營運目的而在上述領土停留；及

         (三) 於上述領土內，在附錄規定航線上之各點，裝載及卸下國

              際營運之旅客、貨物及郵件。

        三  本條第二項不應被認為賦與締約一方之指定航空公司，參與

            境內營運之權利。

第三條  指定與授權



        一  締約一方有權向締約他方以書面指定多家航空公司，在規定

            之航線上經營協議之服務，並得撤銷或更改該項指定。

        二  於收到此項指定及指定航空公司就營運授權及技術許可提出

            之申請時，如合乎下述條件，締約他方應確保在無不當延遲

            下給予授權及許可；

         (一) 該航空公司之實質所有權及有效控制權係操之於指定航空

              公司之締約一方或該方所代表之人；

         (二) 指定航空公司之資格符合通常適用於經營空運服務之法令

              規章所規定之條件；及

         (三) 指定該航空公司之締約一方確保第六條 (航空保安) 所定

              之標準已予維持及執行。

第四條  授權之撤銷與中止

        一  締約一方得撤回、中止或限制締約他方所指定航空公司之營

            運授權或技術許可，如：

         (一) 該航空公司之實質所有權或有效控制權並非適當地操之於

              指定航空公司之一方或該方所代表之人；

         (二) 該航空公司未能遵守締約他方通常適用於經營空運服務之

              法令規章，或本協定所訂之條款；或

         (三) 締約他方未能確保第六條 (航空保安) 所訂之標準已予維

              持或執行。

        二  除有必要採取立即之行動以阻止進一步不符合本條第一項之

            規定外，應於與締約他方磋商後始得運用本條所定之權利。

第五條  關稅及稅

        一  於到達締約一方之領域時，締約他方所指定航空公司經營國

            際空運服務之航空器，其一般裝備、零件、消費性之技術供

            應品、燃油、潤滑油及航空器商店 (包括但不限於食物、飲

            料、酒、煙及其他在飛航空售給或供乘客使用之限量品) ，

            及其專供從事國際空運服務之航空器有關操作或服務所用之

            物品，應在互惠之基礎上，免於所有之進口限制、財產稅、

            資本稅、關稅、消費稅以及非基於所提供服務之成本之類似

            費用或收費，但此裝備及供應品須保留於航空器上。

        二  對下列項目，除係基於所提供服務之成本而收費外，在互惠

            之基礎上，仍應免於本條第一項之關稅與稅及費用與收費。

         (一) 引進之航空器商店或在締約一方領土內帶上航空器之供應

              品，在合理限制內，係用於締約他方所指定之航空公司從

              事國際空運而往外國飛行之航空器上，縱或此商店雖係用

              於帶上航空器之國家領土上空之部分航程。

         (二) 引進締約一方領土之備用零件，而用以維護或修理他方所

              指定航空公司從事國際空運服務之航空器者；及

         (三) 引進締約一方領土之撚油、潤滑油及消費性之技術供應品

              而用於締約他方所指定航空公司從事國際空運服務之航空

              器，縱或此供應品雖係用於帶上航空器之締約一方領土上

              空之部分航程。

        三  本條第一及第二項所稱之裝備及供應品得被要求在適當機關

            之監督或控制下保管之。

        四  締約一方所指定之航空公司得與另一同樣享有此豁免權之航

            空公司訂定契約，以在締約他方領土內借用或轉讓本條第一

            項及第二項之物品而仍得享受本條之豁免權。



        五  本條所規定之豁免權應僅適用於締約雙方被授權能給予豁免

            之稅、費用及收費。除基於所提供服務之實際成本之收費外

            ，締約雙方許諾盡最大之努力，在互惠之基礎上，取得其他

            諸如此類收費之類似豁免權。

第六條  航空保安

        一  締約雙方認知對在安全及有序下發展國際民航之責任，重申

            在其相互關係下保護民航安全免於非法干擾之職責構成本協

            定不可或缺之部分。

        二  如經要求，締約雙方應相互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，以防止非

            法劫持航空器之行為暨危及乘客、組員、航空器、航空站、

            飛航設施安全之其他非法行為以及對航空安全之任何其他威

            脅。

        三  締約雙方應遵守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在東京所簽訂之航空

            器上所犯罪行及犯若干其他行為公約，一九七○年十二月十

            六日在海牙所簽訂之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，及一九七一

            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蒙特婁所簽訂之制止危害民航安全之非法

            行為公約之規定。

        四  在相互關係下，締約雙方應遵守國際民航組織所訂，並作為

            國際民航公約附約之航空保安條款之規定；並應要求在其領

            土內登記之航空器之經營者或在其領土內有主營業所或永久

            住所之經營者及締約雙方領土內之航空站經營者，遵守該等

            航空保安條款之規定。

        五  締約各方同意遵守締約他方對進入其領土所要求之保安規定

            ，並採取完備之措施，以保護航空器，及在登機或裝載前與

            在登機或裝載時，檢查乘客、組員、彼等隨身攜帶之物品、

            貨物及航空器上之儲存品。締約各方對於締約他方針對特殊

            威脅所提之特別保安措施之任何要求，亦應給予積極之考慮

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六  當發生非法劫持航空器或危及乘客、組員、航空器、航空站

            及飛航設備安全之其他非法行為之事件或其威脅時，締約雙

            方應彼此協助，藉便利其通訊及其他適當措施，俾迅速與安

            全地終止該事件或其威脅。

        七  如締約一方有理由認為締約他方不遵守本條之航空保安規定

            時，得要求締約他方立即磋商。自提出要求之日起十五日內

            未能獲致滿意之協議時，將構成提出要求之締約一方對締約

            他方之一家或多家航空公司技術許可及營運授權予以扣留、

            撤銷、限制或加設條件之理由。為應緊急情況需要，得於十

            五日屆滿前，採取暫時措施。

第七條  法律規定之適用

        一  締約一方管理從事國際定期空運服務之航空器進出其領土，

            或此等航空器在其領土內飛航之法律與規章，應適用於締約

            他方指定之航空公司。

        二  締約一方管理乘客、組員、貨物或郵件之進入、停留或離去

            其領土之法律及規章，諸如入境及出境、移往外國及移入本

            國之手續、海關及檢疫措施，對締約他方指定航空公司之航

            空器所載運之乘客、組員、貨物或郵件，於其進出該方領土

            或於其領土內，應與適用。

        三  締約雙方在適用本條所述之法律及規章時，不應給予本國指



            定之航空公司優於締約他方指定航空公司之待遇。

第八條  代表處之設立

        締約各方指定之航空公司有權在締約他方領土內設立代表處。

第九條  證書與執照之承認

        一  締約一方所頒發或許之適航證書、合格證書及執照，在其有

            效期間，締約他方應承認其效力。

        二  締約一方對於其國民由締約他方或任何其他國家所授與或認

            許之合格證書及執照，而用以飛越其領土者，保留不承認其

            效力之權利。

第一○條  運裁量之規定

          一  締約各方指定航空公司所提供之運載量，應配合當前及合

              理預期之運量需求。

          二  締約雙方指定航空公司應享有公平均等之機會，以經營協

              議之服務。

          三  締約一方指定航空公司於經營協議之服務時，應顧及締約

              他方指定航空公司之利益，以免使後者在同一航線之全部

              或部分業務遭受不良影響。

          四  附錄中所規定在締約他方領土內之航點裝卸前往或來自第

              三國或其領土之客貨的權利之行使，應符合締約雙方所贊

              同有序發展之一般原則。

第一一條  價目表

          締約一方指定航空公司在各自航線上運送客貨收費之價目表，

          應依合理之標準釐訂之，並適當考慮一切相關因素，包括營運

          成本、合理利潤及其他航空公司所訂之價目表，且須經締約雙

          方航空官署核准，通常為國際空運協會訂定之價目表。

第一二條  盈餘之匯寄

          一  締約一方賦與締約他方之指定航空公司，將其在該締約一

              方領土中所賺取之收入扣除開銷之餘額匯回其總部之權利

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二  前項匯寄程序，應依照賺取盈餘所在地之締約一方有關外

              匯之法律規章辦理。

第一三條  統計資料之交換

          締約任一方之航空官署，於接獲締約他方航空官署之請求時，

          應提供為檢討締約各方所指定航空公司就協議業務提供運載量

          ，所合理需要之定期性或其他統計報表，此等報表應包括為決

          定該航空公司在協議業務之運載總量及該等項運量之起迄點所

          需之所有資料。

第一四條  諮商

          一  締約雙方應本密切合作之精神，經常相互諮商，以確保本

              協定所訂條款之實施與圓滿遵行。

          二  締約任一方得要求與締約他方諮商，此項諮商得以會談或

              信函進行。如為會談，此項諮商應於請求之日起六十日內

              為之，除非締約雙方同意延長期限。

第一五條  爭端之解決

          一  遇有關於本協定之解釋及適用而生之爭端時，締約雙方應

              先盡力以磋商解決之。

          二  締約雙方無法以談判達成解決時，得協議爭端提交某一個

              人或團體調停，或提交由三位仲裁員組成之仲裁法庭裁決



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仲裁員由各方指派一人，第三位仲裁員由上述兩位指派之

              仲裁員指定之並擔任仲裁法庭之主席。締約各方在收到他

              方經由外交管道請求爭端仲裁之通知，應在六十日內提名

              一位仲裁人，第三位仲裁人應在其後六十日內指定之。

          三  仲裁法庭應在合理期間內以多數決做成決定，締約各方應

              遵該裁決。

第一六條  修訂

          一  如締約一方認為亟欲修訂本協定之任何條款，得依照第十

              四條之規定，請求締約雙方舉行諮商，此項諮商應於提出

              請求之日起六十日內開始之。締約雙方對於本協定之修訂

              達成協議時，該項修訂應於經互換照會確認後生效。

          二  雖有本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本協定附錄得經由締約雙方航空

              官署間諮商修訂之。

          三  遇有關於空中運輸之一般性國際公約開始生效，且經締約

              雙方同意，本協定應予修訂，以期與該公約之規定一致。

第一七條  終止

          締約各方得隨時將終止本協定之意願以書面通知締約他方。於

          此情況下，本協定應於締約他方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終止，

          除非終止之通知在上述期限屆滿前經協議撤回。

第一八條  生效

          本協定應自簽署之日起生效。

鑒此，簽署者各經其本國政府正式授權，爰於本協簽字。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十七日，相當於西元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七日於台北

簽訂，正本兩份，各含中文及英文約本，兩種約本，同一作準。惟若釋義

有所歧異，應以英文約文為準。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交通部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兆陽〔簽字〕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聖露西亞觀光暨民用航空部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蘭西柯〔簽字〕


